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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108學年度第2學期
授課大綱

課程名稱：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專題研究(碩博合開)
(Seminar on Family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), 選修，3學分
上課時間：  每周二09:10~12:00

授課老師：　鄭瑞隆教授

老師電話：　(05)2720411~36305或12000(O), 
E-mail: crmjlc@ccu.edu.tw

教學目標：藉由多元及科際整合的視野角度與互動課程，協助學生建構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基本理論與現況實務學能之學習。學習對加、被害人之評估與處遇技術，藉由對實務案例分析，期許學生學到獨立判斷分析能力，並掌握家暴及性侵害案件介入處遇的核心，以及能對當前相關法規、刑事司法系統於家暴與性侵問題介入之重點充分理解，作為人身安全維護最重要之專業學能。本課程將對學生是否獲得上述能力進行綜合評估。
教學方法：
藉由相關文獻、理論、現況報導或實際案例之閱讀與討論，或教學影帶觀賞，瞭解家暴、性侵等人身安全問題或個案遭遇，並對衍生出之問題進行綜合的討論，檢視相關實務領域對人身安全維護之關聯性與現存問題，期盼能建構學習者新的認知，使其瞭解有關加被害人問題評估與處遇之重心，且能進一步評估及解決相關問題。
本課程也將藉以修課學生課堂口頭報告、互動教學模式，為整體思辨脈絡之平台，並應用科際整合的研究教學路徑，輔以法律社會學、女性主義、犯罪防治、精神醫學、社會工作、諮商及臨床心理、教育等多元視野，引發個別主題辯證思維的發展，培育活絡的視野動能。
主要參考資料：（暫訂）
1. 鄭瑞隆（2004）. 親密暴力。嘉義：蜂鳥出版社。

2. 鄭瑞隆（2006）兒童虐待與少年偏差。台北：心理出版社。

3. McClennen, J. C. (2010). Social work and family violence. NY: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.

4. Hampton, R. L.(Ed.).(1999). Family violence: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(2nd ed). Thousand Oaks, CA: Sage Publications.

5. Ellis, L. (1989). Theories of rape : Inquiries into the causes of sexual 


aggression. New York: Hemisphere Publications.

6. Hampton, M. R., & Gerald, N. (Eds)(2006).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: 


Reflections on experience, theory, and policy. Canada: Cormorant 


Books.
7. 鄭瑞隆老師彙編之上課講義手冊。
教學進度：
第一週(3/3)：課程介紹與課程安排、家暴及性侵概念
第二週(3/10)：家暴現況、家暴理論
第三週(3/17)：家暴理論
第四週(3/24)：家暴理論及防治實務
第五週(3/31)：性侵現況、性侵理論
第六週(4/7)： 全校停課
第七週(4/14)：婚姻暴力評估與處遇

第八週(4/21)：兒少虐待評估與處遇  
第九週(4/28)：兒少虐待評估與處遇
第十週(5/5)： 性侵害之加害人評估及處遇
第十一週(5/12)：性侵害被害人之評估及處遇
第十二週(5/19)：家庭暴力法律觀
第十三週(5/26)：家庭暴力法律觀
第十四週(6/2)：性侵害法律觀
第十五週(6/9)： 性侵害法律觀
第十六週(6/16)： 性侵害加害人評估處遇
第十七週(6/23)：家暴加害人被害人之評估與處遇
第十八週(6/30)：家暴加害人被害人之評估與處遇
(繳交學期報告，6/30)
考核方式(博士班學生需有兩次口頭報告，期末報告至少一萬字，且以能達到發表之水準為目標)
a. 期中評量35％，期末評量45％，平時活動與出席討論20％
(每一位修課者均須於學期中作口頭報告至少一次（自選主題，可與期末報告相關連，必須與本課程各單元主題直接相關），報告時間包括討論以30-40分鐘為原則；報告人須準備書面資料發給同學並帶領討論與回答同學的問題。

(同學應事先閱讀相關資料，並發言參與討論。

(學期報告題目請自行擇定，並請於6月30日以前繳交，請勿遲交。遲交者評分打九折。學期報告字數以六千至八千字為度。

(學期報告須遵守學術論文寫作格式，格式亦納入評分。

(根據本校學生請假規則，以下各點請同學特別注意：

1、 所有請假均需事前辦理，除因病或具正當理由外，不得補辦理。

2、 請假以親自辦理為原則，惟狀況特殊或重大事故，無法親自辦理請假者，可以電話、書信先向各系所報備，並於假滿回校時，親自補辦請假手續。

3、 學生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三小時計。

4、 單一學科缺課未達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，得由任課老師自行酌情扣分。

5、 單一學科缺課逾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者，扣考該學科期末考，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6、經公、娩、喪假而缺課者，以到課論。
